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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5_85_AC_E4_BC_c35_512247.htm 第一节财产保险概述 一、

财产保险的概念 财产保险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财产保

险是以财产及其有关经济利益和损害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

保险。狭义的财产保险则是指以物质财产为保险标的的保险

，狭义的财产保险通常称为财产损失保险。 包括财产损失保

险、责任，保险、信用保险等保险业务。 二、财产保险的特

征 (一)财产风险的特殊性 自然灾害和意外事故风险，而且有

法律责任和信用行为风险。 (二)保险标的的特殊性 广义财产

保险的保险标的包括财产及其有关的经济利益、损害赔偿责

任等。 (三)保险利益的特殊性 财产损失保险的保险利益的特

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就保险利益的产生而

言，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产生于人与物之间的关系， 第二，

就保险利益的量的限定而言， 第三，就保险利益的时效而言

，在一般情况下，财产保险的保险利益要求在保险合同订立

时到损失发生时的全过程中都存在。 (四)保险金额确定的特

殊性 财产保险的保险金额确定一般参照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

，或者根据投保人的实际需要参照最大可能损失、最大可预

期损失确定其所购买的财产保险的保险金额。 (五)保险期限

的特殊性 普通财产保险的保险期限通常为1年或者1年以内，

例如在工程保险中。 在货物运输保险和船舶保险中，保险期

限实际是一个空间范围。 (六)保险合同的特殊性 与人身保险

合同不同，财产保险合同是一种损失补偿合同。 三、财产保

险的种类 我国习惯上将保险标的分为有形财产、相关经济利



益和民事损害赔偿责任三大类，与此相适应，财产保险也被

划分为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和信用保证保险。 (一)财产

损失保险 1．企业财产保险。 2．家庭财产保险。 3．运输工

具保险。 4．货物运输保险。 5，工程保险。 6．特殊风险保

险。 7．农业保险。 (二)责任保险 责任保险是以被保险人的

民事损害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如建筑工程第三者责

任保险、船舶碰撞责任保险等， (三)信用、保证保险 1．信用

保险。该保险是以信用风险为保险标的的保险。是权利人要

求保险人承保对方信用的一种保险。如出口信用保险。 2．

保证保险。该保险承保的也是信用风险。具体地说，它是被

保证人根据权利人的要求投保自己信用的一种保险。常用的

险种有：合同保证保险、产品保证保险、雇员忠诚保证保险

等。 信用保险与保证保险的区别在于：凡权利人要求保险人

担保对方信用的保险，属于信用保险；凡被保证人根据权利

人的要求投保自己信用的保险，属于保证保险。 第二节企业

财产保险 一、企业财产保险的保障范围 财产保险基本险与综

合险是我国企业财产保险的常用险种， 凡是投保人所有，或

代他人保管，或与他人共有而由投保人员负责的财产，都可

以列人投保财产范围， (一)可保财产 这类财产既可以用会计

科目来反映，如固定资产、流动资产、账外资产等；又可以

用企业财产项目类别来反映，如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

材料、商品物资等。 (二)特约可保财产 这类财产可以分为两

种：一是在无须加贴保险特约条款或增加保险费的情况下予

以特约承保的财产；二是必须用特约条款并增收保险费方可

承保的财产。如金银、珠宝、古玩、艺术品等；后者主要是

为了满足部分行业的特殊需要，如铁路、桥梁、堤堰、码头



等。 (三)不可保财产 一般保险条款规定不予承保财产的原因

有： 第一，这些财产不属于一般性的生产资料或商品，如土

地、矿藏等； 第二，这些财产缺乏评估价值的依据或很难鉴

定其价值，如票证、文件、技术资料等； 第三，承保这些财

产会与政府的有关法律法规相抵触，如违章建筑、非法占用

的财产等； 第四，必然会发生危险的财产，如危险建筑； 第

五，应该投保其他险种的财产，如运输过程中的物资应投保

货物运输保险，领取执照正常运行的机动车应投保机动车辆

保险，畜禽类应投保养殖业保险等。 二、企业财产保险的保

险责任和附加责任 (一)企业财产保险基本险的保险责任和附

加责任 1．保险责任。 一般均采取列明风险方式确定保险责

任， (1)火灾。 具备三个条件：①有燃烧现象，即有热有光有

火焰；②偶然、意外发生的燃烧；③燃烧失去控制并有蔓延

扩大的趋势。 因烘烤、烫、烙造成焦糊变质等损失，既无燃

烧现象，又无蔓延扩大趋势，也不属火灾保险责任。还有电

机、电器、电气设备因使用过度、超电压、碰线、弧花、漏

电、自身发热所造成的本身损毁，同样不属于火灾保险责任

。如当烘箱烘烤食物时，因变压线圈着火燃烧并殃及其他物

品时，就构成了保险中的火灾。保险人对火灾损失的赔偿责

任，不仅包括对被烧毁的财产损失的赔偿，还包括对电机、

电器、电气设备等损失的赔偿。 (2)爆炸。 锅炉爆裂不属于爆

炸事故。 因物体本身的瑕疵或质量低劣以及由于容器内部承

受“负压”(内压比外压小)造成的损失不属爆炸责任，如电

子管、热水瓶、轮胎破裂等。 (3)雷击。 雷击的破坏形式分直

接雷击与感应雷击两种。 (4)飞行物体及其他空中运行物体坠

落。 凡空中飞行或运行物体的坠落，例如陨石坠落、空中飞



行器、人造卫星坠落、吊车、行车、起重机在运，行时发生

物体坠落，造成保险财产损失的，都属于保险责任。此外，

在施工过程中，因人工开凿或爆炸而致石方、石块、土方飞

射塌下而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亦视同空中运行物坠落责任

，保险人可以先行予以赔偿，然后向负有责任的第三者追偿

。但对于建筑物本身倒塌倒落、倾倒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

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5)灾害及意外事故引起的停电、停水、

停气的损失，又称“三停”损失。停电、停水、停气损失的

成立，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个条件：①必须是被保险人拥有

的并自己使用的供电、供水、供气设备，包括本单位拥有所

有权和使用权的专用设备，以及本单位拥有所有权而与其他

单位共用的设备，如发电机、变压器、配电间、水塔、线路

、管道，等供电、供水、供气的设备。公共的供电、供水、

供气部门的设备遭受自然灾害、意外事故或其他原因引起的

“三停”则不属于保险人的责任范围。②仅限于因保险事故

造成的“三停”损失。③仅限于对被保险人的机器设备、，

在制品和在库晶等保险标的的损坏或报废负责赔偿。(6)施救

、抢救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 ①在发生火灾时，保险标的在

抢救过程中遭受碰破、水渍等损失，以及灾后搬回原地，途

中遭受的意外损失。②因抢救受灾物资而将保险房屋的墙壁

、门窗等破坏造成的损失。③发生火灾时隔断火道，将未着

火的保险房屋拆毁造成的损失。④遭受火灾后，为防止损坏

的保险房屋、墙壁倒塌压坏其他保险标的而被拆除所致的损

失。 (7)必要的合理的费用支出。 施救、保护、整理措施而支

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负责赔偿。但保险人只对

保险财产的施救费用负责， 现举例如下：①邻居发生火灾，



根据保险财产可燃性能以及当时风力、风向、与燃烧处所的

距离等情况，如果确有波及可能性时，对抢运保险财产以及

事后搬回原处的费用，可以负责。②保险财产因抗洪抢险而

搬运，事后原堆存地点又确被洪水所淹，其搬走和搬回的费

用都可负责。③抢救保险财产搬运至最安全地点的临时存仓

租金，包括“以船代仓”的租费，可以负责。但在危险状态

清除后应及时搬回，否则对延期存仓费用应由被保险人自负

。④对因施救保险财产造成的施救工具的损坏、灭火器材的

消耗以及直接用于施救的其他物资消耗可以负责，但不包括

各种器材装备的折旧费用，也不包括公安消防队救火时所损

坏的消防器械及消耗的燃料、灭火剂等。⑤被抢救出的保险

财产临时堆存、摊晒、整理、监护等合理费用及因整理需要

临时搭盖简易货棚的工时费用，可以负责。⑥为使受损保险

财产减少损失而支出的费用，如整理分档或改包装以及包装

费用等可以负责。⑦洪灾后，为整理保险财产而支付清理淤

泥的合理费用，可以负责。但其清淤范围应限保险财产本身

，洪灾后为了交通及环境卫生等需要清除淤泥的费用，不应

负责。⑧经保险人同意，需请外单位的技术人员对受损保险

财产进行技术鉴定、检验、估价所开支的鉴定、检验、估价

费用，可以负责。⑨经保险人同意，被保险人的雇员参加施

救、整理受损保险财产的人工费用，一般也可以负责。⑩因

索赔纠纷引起的诉讼，被保险人事先征得保险人书面同意支

付的诉讼费用，可以负责。2．附加责任。 盗抢保险，雪灾

、冰凌保险，泥石流、崖崩、突发性滑坡保险，雹灾保险，

水暖管爆裂保险，破坏性地震保险等。 (二)企业财产保险综

合险的保险责任和附加责任 企业财产综合险将“暴雨、洪水



、台风、暴风、龙卷风、雪灾、雹灾、冰凌、泥石流、突发

性滑坡、地面突然塌陷”等自然灾害列入了保险责任范围，

基本险条款则对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免除责任。值得注意的

是，企业财产综合险仍将“地震”作为除外责任，同时还明

确规定露堆财产因上述自然灾害或其他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

，也除外不保。 1．保险责任。 (1)暴雨。暴雨是指每小时降

雨量达16毫米以上，或连续12小时降雨量达30毫米以上，或

连续24小时降雨量达50毫米以上的大雨。 (2)洪水。但对于那

些规律性的涨潮、自动灭火设施漏水以及在正常年份水位以

下或地下渗水、水管爆裂等造成的保险标的的损失，则在洪

水保险责任的范围之外。 (3)台风。 (4)暴风。 (5)龙卷风。

(6)飓风。 (7)雪灾。 (8)雹灾。 (9)冰凌。 (10)泥石流。 (11)崖

崩。 (12)突发性滑坡。 (13)地面突然塌陷。 但对于因地基不

固或未按建筑施工要求等致建筑地基下沉、裂缝、倒塌以及

由于打桩、地下作业及挖掘作业引起的地面下陷、下沉等损

失，则被列在保险责任范围之外。 (14)火山爆发。 2．附加责

任。 例如，矿下财产保险、露堆财产保险、盗窃险、橱窗玻

璃破碎保险、机器损坏保险、营业中断保险等。 3．其他责

任。 (1)水箱、水管爆裂责任保险。 (2)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

造成污染引起的责任保险。 它又称“污染责任保险”。 三、

企业财产保险基本险的除外责任 1，战争、敌对行为、军事

行动、武装冲突、罢工、暴动。 2．被保险人及其代表的故

意行为或纵容所致的损失。除外责任中不包括由一般工作人

员的疏忽行为、违反操作安全规程所致保险责任范围的损失

。 3．核反应、核子辐射和放射性污染。 4．地震、暴雨、洪

水、台风、暴风、龙卷风、雪灾、雹灾、泥石流、崖崩、滑



坡、水暖管爆裂、抢劫、盗窃。 5．保险标的遭受保险事故

引起的各种间接损失。 6．保险标的本身缺陷、保管不善导

致的损毁，如变质、霉烂、受潮等，或因烘、烤、烫、烙造

成焦糊变质等损失，均属非意外损失，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7．由于行政行为或执法行为所致的损失。属于非常性的行政

措施。如政府部门对保险标的没收、征用、销毁或毁坏等损

失，均不属于保险责任。 8．其他不属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

损失和费用。 四、企业财产保险综合险的除外责任 1．地震

所造成的一切损失。 2．堆放在露天或罩棚下的保险标的，

以及罩棚本身因暴风、暴雨造成的损失。 五、企业财产保险

的保险金额 1．固定资产的保险价值与保险金额的确定。固

定资产的保险价值按出险时的实际价值确定。 确定方式有：

①按照账面原值确定。 ②按照账面原值加成数确定。 ③按照

重置价值确定。 ④按其他方式确定，包括被保险人依据估价

或评估后的市价确定其保险金额。 2．流动资产(存货)的保险

价值与保险金额的确定。流动资产的保险价值是按出险时账

面余额确定。流动资产(存货)保险金额的确定方式是由被保

险人按最近12个月任意月份的账面余额确定，或由被保险人

自行确定。 3．账外财产和代保管财产的保险价值与保险金

额的确定。 六、企业财产保险保险费率的影响因素 影响企业

财产保险费率的主要因素有： (一)投保险种 财险有基本险、

综合险、财产险和一切险四个险种。 (二)房屋的建筑结构 建

筑结构分为钢骨结构、砖石结构、木结构等不同种类。 (三)

使用性质 使用性质分为工业、仓储、普通三大类。 (四)地理

位置 自然灾害的危害相差很大。 (五)周围环境 (六)投保人或

被保险人的安全管理水平 (七)历史损失数据 (八)市场竞争因



素 七、企业财产保险的赔偿处理 (一)赔偿方式 1．现金或重

置赔偿方式。 通常有以下两种方式：一是保险人向被保险人

支付赔偿金额；二是保险人承担恢复或置换受损保险财产的

费用，即通常所说的重置赔偿方式。 保险人的支付赔偿金额

的方式也有不同。 (1)对于建筑物的赔偿。需要修复或重建建

筑物。赔偿金额中应扣除改进和改善部分的费用，同时还要

扣除原建筑物的折旧。 (2)对于机器设备的赔偿。如果能修复

，保险赔偿应是修复费用扣除折旧。 (3)对于生产企业产品的

赔偿。包含的生产成本，但不包括产品的销售利润。 (4)对于

商业企业销售商品遭受损失的赔偿。支付给供货商的商品批

发价。 (5)对于增值税的赔偿。 2．恢复原状或置换受损保险

财产的赔偿方式。通常也称为重置受损保险财产。 保险人选

择以重置方式履行赔偿义务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保险

人难以就赔偿款和被保险人协商达成一致，而重置方式所需

费用又比被保险人主张的赔偿款少得多。二是保险人怀疑造

成保险财产受损的真正原因，或怀疑被保险人的索赔金额过

于巨大时，但又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被保险人有故意或欺诈

行为。三是保险财产损失较轻，用重置方式赔偿受损财产比

较快捷方便且节约费用。 (二)赔偿金额的计算 1．固定资产的

赔偿金额计算。 (1)全部损失。 (2)部分损失。是按账面原值

投保的，按实际损失计算赔偿金额； 如果固定资产按原值加

成投保或按重置价值投保，保险人只按实际损失计算赔偿金

额。 (3)其他赔偿规定。 2．流动资产、存货的赔偿金额计算

。 (1)全部损失。受损财产的保险金额等于或高于出险时账面

余额时，其赔偿金额以不超过出险时账面余额为限； (2)部分

损失。 3．工业企业存货的赔偿计算。 (1)原材料的赔偿处理



。要注意两点：一是必须是库存的原材料才予以负责赔偿。

二是要分清受损企业对库存材料是按实际成本核算还是按计

划成本核算，对按计划成本核算的企业，理赔时还要考虑到

材料成本差异这个科目。 (2)产成品的赔偿处理。这部分财产

的理赔应注意以下几点： ①企业在产成品科目中有可能包括

不合格产成品。 ②如果发现有已经完成销售手续，但尚未发

出的产成品已开出发票并收到贷款，并已将提货凭证交付购

货单位，而购货单位未及时提走的产成品部分，由于其所有

权已经转让，不属于企业的存货，因此赔付时注意要将这部

分扣除。 ③包装物的赔偿处理。 ④低值易耗品的赔偿处理。

(3)委托加工物资的赔付处理。 (4)自制半成品的赔偿处理。

(5)生产成本(在产品)的赔偿处理。 (6)待摊费用的赔偿处理。

4．商业企业库存商品的赔偿计算。 (1)库存商品。 (2)委托代

销商品。 (3)加工商品。 (4)出租商品。 (5)商品进销差价。 5

．账外财产和代保管财产的赔偿计算。 如果保险金额低于出

险时实际价值或账面余额，应适用比例分摊赔偿方式。 赔偿

金额分别以各项财产出险时的实际价值或账面余额为最高限

额。 6．施救、抢救、保护费用的赔偿计算。该项费用损失

与保险财产损失金额的赔偿，可以分别按两个保险金额计算

，均以不超过保险金额为限。若受损保险财产按比例赔偿时

，施救费用的赔偿也应按财产损失赔款相同的比例计算赔偿

金额。 (三)其他赔偿注意事项 1．因第三者对保险财产的损害

而造成保险事故的， 2．保险财产遭受部分损失获得赔偿后

，保险人应出具批单，注明该保险单的保险金额减去赔偿金

额后尚余的有效保险金额。 3．重复保险赔偿方式。 4．保险

财产的残值赔偿处理。 "#F8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



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